
长安大学建筑学院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班

第十三期培养方案

为在广大青年中着力培养一批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的

大学生青年马克思主义者，提高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，本院决定

于2020年 10 月～2021 年 10 月实施第十三期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

养工程，分为团学组织班、创新创业班、学生骨干班。主要通过教育

培训和实践锻炼等方式，培养一批信念坚定、理想崇高、素质全面的

优秀青年，引领青年在学习实践中进一步理解“中国梦”的内涵，成

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。

考核评优机制：

建筑学院第十三期青马班使用学分制考核办法进行成效考核，

“青马”学员需完成各课程的考核，排名前 75%的同学会获得青马班

结业证书。

在学习过程中，将表现优异的学员评定为优秀学员。青马班内成

绩排名前 10%的同学将会成为优秀学员，除了青马结业证书外，优秀

学员还会获得优秀学员证书。

以下为具体考核细则：

第一章 考核细则

培训期间个人考核采取加分和扣分制，每位学员基础考核分数为

50 分，由院团委进行考核，具体考评项目和方法如下：



（一）出勤情况考核

此项考核由各培训班负责人负责，做好每次集体活动的考勤登记和评

定工作。因公事请假，需要递交请假条，由指导工作的负责老师签名，

提交至青马班负责人处备案，不记入考勤。

1、全勤，即按时参加理论培训、理论研讨、素质拓展、社会实践等

集体活动，无旷缺、迟到、早退、请假记录者，奖励 10 分；

2、理论培训、理论研讨、素质拓展、社会实践、社会调研等集体活

动每旷缺、请假一次均扣 3 分，迟到、早退一次扣 2 分。（扣分不设

下限，可为负分，以下相同）；

3、旷缺、请假、迟到、早退各项均超过一次或此类情况总数超过五

次者，不予结业，培训不合格。

（二） 笔记心得、阅读推送、总结报告考核

1、培训学习期间，学员每参加一次理论培训、主题研讨、社会实践

等集体活动应完成相应的培训笔记和心得体会。在指定时间内自愿提

交心得体会，每项根据内容质量确定所加分数：优良（2 分），一般

（1 分），不合格（0 分）；

2、每周认真阅读并转发“长安大学团委”、“长大青马工程”公众

号推送不少于三篇（各不少于一篇），奖励 10 分，接近但未达到标

准者，负责人据情况给出合理分数；

2、在青马班培训即将结束之际，每位学员需提交一份整体参与培训

的总结，字数 1000 字以上，此项完成者其分数按照百分制进行评比，

该总结分数的 20%将算入最终成绩，未完成者，扣 10 分；



第二章 奖励细则

根据学员在集中培训、分散学习期间的表现对学员进行考核评定。

1、各项培训活动中积极配合完成各项培训任务的学员，由各培训班

负责人推选申报，并提交推选说明，经审核通过者可加 2 分，此项不

累加，推选比例为培训班内人数的 15%；

2、学员完成培训期间的各项学习任务，考核成绩 60 分以上者为合格，

准予毕业，但结业人数不超过总人数的 75%；

4、每期均评选培训优秀学员，优秀学员将获得荣誉证书。培训结束

后，由各培训班负责人根据考核成绩，结合学员个人表现推选产生。

推选的名单上报审核，由领导小组审批。培训期间未完成相关学习任

务、无故缺勤、受“警告”以上处分者不能参与评优。

第三章 评分细则

此项考核由青马班负责人组织各培训班负责人进行第一轮的学员参

训得分统计，由院团委进行第二轮审核评定。

学员参训最终得分计算公式：

基本分+各项考核、奖励加分/扣分+培训总结得分*20%

注：培训不设置总分上限，在基本分的基础上加减分。

课程安排：

第十三期青马班活动项目安排

序 活动项目 教学人员 教学时间 备注



号 说明

1 开班典礼 院领导 11 周 全体

2 团委书记讲团课 谭宇老师 11 周 全体

3

“持续学习与身份代入”主题

交流会

陈斯亮、许娟、鲁子良老师 13 周 全体

4 红色观影（写观后感） 何显同学 待定

学员

代表

5 学生干部培训会 待定 待定

学员

代表

6 精彩视频展播（写观后感） 何显同学 待定

学员

代表

7 团委书记讲团课 申一彤老师 待定 全体

8 学生干部培训会 待定 待定

学员

代表

9 学习报告总结分享会 何显同学 待定

学员

代表

10 暑期社会实践 各队指导教师 暑假

学员

代表


